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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灾保险在深圳率先破题。

  证券时报记者从深圳保监局获悉，《深圳市巨灾保险方案》于2013年12月30日经深圳市政

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成为全国首个巨灾保险制度。深圳将在率先建立巨灾基金，

构建政府救助、巨灾基金和商业保险“三位一体”的巨灾保险体系。

  根据方案，深圳市巨灾保险制度由政府巨灾救助保险、巨灾基金和个人巨灾保险三部分组

成。具体而言，政府巨灾救助保险将由深圳市政府出资向商业保险公司购买，用于巨灾发

生时对所有在深人员的人身伤亡救助和应急救助；巨灾基金是由深圳市政府拨付一定资金

建立，主要用于承担在政府巨灾救助保险赔付限额之上的赔付，具有一定开放性，可广泛

吸收企业、个人等社会捐助；个人巨灾保险属于商业性质，由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相关巨灾

保险产品，居民自愿购买，主要满足居民更高层次、个性化的巨灾保险需求。

  据了解，巨灾保险基金设立在全国范围内属于首创，可通过广泛吸收企业、个人等社会捐

赠资金，不断壮大基金规模，形成一个全社会共同参与、应对巨灾风险的公共平台，成为

政府应对巨灾的“资金储备池”。

  值得一提的是，深圳巨灾保险制度还具有覆盖全、保障灾种多的特点。深圳巨灾保险保障

的对象为灾害发生时处于深圳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所有人口，含户籍人口、常住人口、以

及临时来深圳出差、旅游、务工等人员，实现了深圳范围内的全覆盖。此外，与国际上的

巨灾保险大多是单一灾种保险计划不同，深圳市政府巨灾救助保险包括地震、台风、海

啸、泥石流、突发性滑坡、内涝等巨灾，以及由自然灾害引发的核事故风险，基本上涵盖

了一般性巨灾及特殊核风险。

  近年来我国频繁遭受重大自然灾害侵袭，特别是去年发生“雅安”地震以及“菲特”台风发生

后，给居民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建立巨灾保险制度以完善灾后经济

补偿机制、提升政府应对巨灾的能力和水平一直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十八届三中全会

更明确提出“完善保险补偿机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

  深圳从2011年开始着手研究巨灾保险制度建设，期间对深圳以往20年的台风、暴雨、洪

涝、地震以及核电等灾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绘制了深圳巨灾风险图谱，2013年中国保监

会批复深圳为我国巨灾保险首批试点地区。

  深圳保监局表示，深圳市在巨灾保险制度上的先行先试，为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建立开展

了积极的探索，是创新社会治理方式的有益探索。一方面，政府通过购买公共服务，将目



前以政府财政为主的巨灾损失经济补偿模式，向以政府财政、保险赔付、巨灾基金等共同

支撑的多元化模式转变，增强了抵御巨灾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政府通过适当的财政投

入，运用商业保险机制进行风险分散，撬动更高程度的社会巨灾保障，避免临时大额救灾

支出对政府财政的压力，保障了财政稳定。


